
 
 

附件 3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 

暂缓实施条文 
 

序号 条款内容 暂缓实施内容 

1 

第三十四条 深股通标的证券为创业板股票的，可

以采用盘后固定价格申报方式。 

深股通盘后固定价格申报指令应当包括券商

客户编码、经纪商代码、证券代码、买卖方向、

数量、限价等内容。 

第五十三条 当日额度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阶段

使用完毕的，联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暂停接受

该时段后续的买入申报，但仍然接受卖出申报。

此后在本所连续竞价阶段开始前，因买入申报被

撤销、被本所拒绝接受或者卖出申报成交等情形，

导致当日额度余额大于零的，联交所证券交易服

务公司恢复接受后续的买入申报。 

当日额度在本所连续竞价阶段、收盘集合竞

价阶段或者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阶段使用完毕的，

联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停止接受当日后续的买

入申报，但仍然接受卖出申报。在上述时段停止

接受买入申报的，当日不再恢复，本所另有规定

的除外。 

深股通标的证券属于创

业板股票的，暂不能进

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

《实施办法》第三十四

条及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涉及盘后固定价格交易

的规定暂不实施。 

2 

第三十七条 深股通标的证券保证金交易和担保

卖空的标的证券，应当属于本所融资融券标的证

券范围。 

第三十八条 联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应当对属

于深股通标的证券担保卖空的交易申报予以特别

标识。 

担保卖空的申报价格不得低于该标的证券的

最新成交价；当天没有成交的，申报价格不得低

于其前收盘价。 

联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应当促使联交所参

与者要求其客户，在未归还为担保卖空而借入的

标的证券前卖出相同标的证券的委托价格应当符

合前款要求，但超出未归还标的证券数量的部分

除外。 

深股通 ETF 担保卖空不受本条第二款、第三

款规定的限制。 

深股通 ETF暂不能进行

担保卖空，第三十七条

至第三十九条、第四十

条第二款以及第四十一

条第一项涉及深股通

ETF 作为深股通标的证

券担保卖空的规定暂不

实施。 



 
 

序号 条款内容 暂缓实施内容 

第三十九条 单个深股通交易日的单只深股通标

的证券担保卖空比例不得超过 1%；连续十个深股

通交易日的单只深股通标的证券担保卖空比例累

计不得超过 5%。联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应当根

据前述比例要求进行前端控制。 

联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应当于每一深股通

交易日日终，通过其指定网站披露深股通标的证

券担保卖空比例。 

本所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条第一款规

定的担保卖空比例限制，或者暂停接受深股通标

的证券担保卖空申报。 

第四十条 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的单只证券，

在本所市场进行融资交易的融资监控指标达到规

定比例而被本所暂停融资买入的，本所可以要求

联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暂停提交该深股通标的

证券保证金交易申报。该证券的融资监控指标降

低至规定比例而被本所恢复融资买入的，本所可

以通知联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恢复提交该深股

通标的证券保证金交易申报。 

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的单只证券，在本所市

场的融券余量达到规定比例而被本所暂停融券卖

出的，本所可以要求联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暂

停提交该深股通标的证券担保卖空交易申报。该

证券的融券余量降低至规定比例而被本所恢复融

券卖出的，本所可以通知联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

司恢复提交该深股通标的证券担保卖空交易申

报。 

第四十一条 除下列情形外，不得进行深股通标

的证券非交易过户： 

（一）为担保卖空而进行的期限不超过一个

月的深股通标的证券借贷； 

（二）在自身持券范围内为满足持券检查要

求而进行的为期一日且不得展期的深股通标的证

券借贷； 

（三）为处理错误交易而在联交所参与者与

其交易客户之间进行的深股通标的证券过户； 

（四）基金管理人通过统一账户买入深股通

标的证券后，分配至其管理的各基金账户； 

（五）本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规定的其他情形。 

 


